內政部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第24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94年10月19日內授營鎮字第0940086704號
壹、94年9月29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整
貳、地點：本部營建署105會議室

參、主席：李委員兼副召集人武雄代理

記錄：吳佳倫

陸、討論事項

第一案：「淡海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第2開發區公司田段106地號康氏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發言要點：

一、許委員坤南：

（一）本案建築物配置座向為東西向，易有日曬問題，建議考慮調整配置為南北向，以避免日曬問題，請設計單位予以考量。

（二）目前設計之地下停車場迴轉半徑恐不足以供車輛迴轉使用，將造成無法正常使用停車場的問題，請設計單位予以修正。

二、陳委員博雅：

（一）本基地依據都市設計準則規定之6公尺臨路退縮帶，於臨道路側留設2公尺寬之公共人行步道，其餘4公尺寬為綠帶，對於維護都市景觀上有正面的助益，可予人整齊劃一的感覺，不建議縮減退縮帶，若為符合業主需求，須將退縮帶寬度減少，建議至多縮減為5.5公尺，避免對都市景觀產生太大影響。

（二）目前基地設計植栽較為稀疏，無法使基地有綠化的感覺，建議可增加配置中層樹種，請設計單位予以考量。

（三）報告書中有些長度單位使用「米」，部分則使用「ｍ」，建議統一更正為「公尺」，請設計單位予修正。

（四）目前設計之車位係採取1戶1車位之原則，惟並未考慮訪客停車位之設置，請設計單位予以考量增設。

三、沈委員陳成：

（一）基地分二階段建築，為整合二階段之環境及建築物風格之協調設計，建議設計單位先行整體規劃。

（二）基地配置由於面朝東西向，易有日曬問題，建議設計單位可考量將建築配置轉向。

（三）由於基地主要植草皮綠化，栽種之樹種不多，視覺感覺過於單調，建議設計單位考量增加植栽數量及樹種。

四、方委員文銓：

都市設計準則規定基地臨道路留設6公尺之目的主要為維護良好的都市景觀，提供民眾擁有良好的公共步道空間，如無困難，請設計單位儘量依據該規定進行設計。

決議：

本案建議設計調整建築物座向以符合都市設計準則之臨路退縮規定，惟如維持原設計座向，基地南側臨路退縮部分，同意縮減為5.5公尺，並請設計單位針對委員意見及幹事會初審意見（詳附件）修正書圖或補充說明後逕送本部營建署確認，免再提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審議；如設計單位及業者擬採5公尺之退縮建築設計，請於修正設計後再提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審議。

第二案：「淡海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第1開發區淡海段253地號淡水污水處理廠管理中心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發言要點：

一、許委員坤南：

本污水處理廠設計案因附設景觀設施，完工後預計將會有許多遊客來訪，依現行規劃之停車位，恐不敷使用，請設計單位除重新考量汽車停車位數量外並針對機車與大型遊覽車之停車需求進行規劃設計。

二、沈委員陳成：

（一）污水處理廠為嫌惡性之公共設施，宜儘量採地下化設計，或採其他設計手法將視覺衝擊減至最低。

（二）基地宜進行整體規劃，分期開發恐造成規劃上的不協調，建議設計單位予以考量。

（三）污水處理廠雖為嫌惡性設施，但亦為教育性設施；可作為教育學童、民眾之用途，應具備多樣性及趣味性的教學設施，請設計單位予以考量。

三、新市鎮建設組

設計單位選擇栽種之海檬果果實成熟後，外觀與一般芒果外觀相似，但由於果實含有劇毒，恐民眾誤食，建議設計單位重新考量或將數量減少。

決議：

本案請設計單位針對委員意見及幹事會初審意見（詳附件）修正書圖或補充說明後逕送本部營建署確認，免再提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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